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关于张泉峰等五人诈骗罪一案
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出庭通知的公告

[bookmark: _GoBack]本院定于2025年12月17日10时30分在本院科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思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泉峰、谢秀丹、吴勋泽、张家铭、魏智敏诈骗罪一案。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王中义、林晓清、彭泽华，法官助理：蔡怀庆，书记员：项宇，公诉人：陈少伟。
因本案所涉诈骗罪的被害人众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现通过互联网通知本案被害人出庭，并告知被害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一）可以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回避；
（二）可以提出证据，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三）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可以推选若干代表人参加庭审。
被害人行使相关诉讼权利时，可以书面形式递交本院。邮寄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刑事庭，邮政编码：361000
上述事项如有疑问，请与我院联系。联系电话：0592-5309060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被害人名单：
陈琛文、樊树宝、高彤、黄圣、晋炜潇、李军、林存奕、宋维、王海洋、王楠、吴若愚、伍鹏、张瀚文、张明文、张雪莹、张子城、朱鸣宇、朱汪滔、王晓波、周康佳、吴玉婷、牛峰、魏新伟、羊秀兰



